110學年度模範生選舉宣傳海報
張貼要點
1. 自12/15(三)至12/29(三)為競選活動張貼期間。
2. 可自由設計宣傳手法。
3. 注意不可作人身攻擊或不切實際的說明，以介紹候選人優良事蹟與自治會政見為原則。
 4. 宣傳時間以下課為原則，不可打擾到上課及午休時間。
 5. 候選人之宣傳海報或布條或宣傳單請遵守宣傳海報張貼方式，張貼前須送至訓育組
    蓋章核准，始可至指定地點張貼（只可使用無痕膠帶），違者須處分。
 6. 投票當日各班需徹底清除所有宣傳品及膠帶痕跡。

張貼方式
	項
	形式
	尺寸
	數量
	地點
	說明

	1
	宣傳大海報
	4開
橫式
	1張
	學務處外公佈欄的模範生海報張貼區。
1.九年級張貼於活動中心前的公佈欄。
2.八年級貼於近總務處之外側樓梯牆壁。
3.七年級貼於近學務處之外側樓梯牆壁。
	1.需經由學務處審核。
2.自12/15(三)起始可至指定地點張貼。
3.所有油漆牆面皆不能張貼。

	2
	宣傳小海報
	A4
直式
	1張
	
	

	3
	班級布置宣傳單
	不拘
	不拘
	限本班教室內公佈欄與外走廊玻璃上，玻璃上需使用無痕膠帶，所有油漆牆面皆不能張貼。
	1.需經由學務處審核。
2.自12/15(三)起始可自行張貼。

	4
	宣傳單
	A4
以下
	不拘
	不能張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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